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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一討論案一討論案一討論案一：：：：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 
主題三主題三主題三主題三、、、、兩岸產業之分工與企業之全球化兩岸產業之分工與企業之全球化兩岸產業之分工與企業之全球化兩岸產業之分工與企業之全球化    

 

子題三子題三子題三子題三、、、、兩岸產業分工研究兩岸產業分工研究兩岸產業分工研究兩岸產業分工研究 

1. 背景說明 

政府自 1991 年開放廠商赴大陸投資，雖然歷經了戒急用忍階段，但
是兩岸產業互動目前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台商大陸投資由珠江
三角洲一路北上長江三角洲乃至於北京，象徵著由勞力密集，轉向資本、
技術密集產業，乃至於由生產製造轉而從事研發活動。利用投審會資料
計算(詳見表一)，台商赴大陸投資總金額在經歷的 1997 年約 43.34 億美
元的歷史高峰後，在這一兩年又達到另外一個相對高峰，都在 26 億美元
以上。赴大陸投資佔我國對外投資總金額(含對大陸及其他地區)比重在
1999 至 2001 年間逐年攀升，從 1999 年的 27.71%提高到 2001 年的
38.80%。而且電子電器業佔對大陸投資金額比重在近三年也都維持在
40%以上，電子電器業對大陸投資每案件平均金額，也都超過三百萬(2001
年)甚至是四百萬(2000 年)美元以上。同時，政府對台商赴大陸投資之基
調，「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已定，可以預期未來台商赴大陸投資偏向
於較大型案件，和偏重於資本、技術密集產業的趨勢將可確立。因此，
兩岸的經貿互動對台灣而言，將是一個影響深遠的課題。 

另外，兩岸的經貿關係也將由過去所重視的製造生產分工，逐漸邁向
產業科技創新競合的新階段。這個趨勢基本上與研發國際化乃至於全球
化的現象有關。就大陸而言，2001 年吸引外資策略重新定調，強調「三
個轉變、三個結合」，其中一個轉變為以吸收資金為主轉向吸收先進技
術、管理經驗和優秀人才為主。這個轉向配合著「以市場換技術」策略
的運用將牽動外商在大陸的營運佈局和兩岸的產業科技生態。尤其，大
陸目前正致力於吸引外商在以北京為主的地區設立研發機構，並已見到
初步的成效。另一方面，面對著製造生產能力跨國分散化與大陸投資佈
局趨勢及發展知識經濟目標，台灣的產業科技政策也正改弦更張。尤其，
政府剛推出的「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是在國際的架構之下重新界定
政府在產業創新的角色。該計畫除了著重於本土技術基礎建設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科技人才的國際連結與訓用等政策外，還
特別強調要吸引跨國企業在台設置區域研發中心及鼓勵民間企業設置創
新研發中心。所以，兩岸在科技研發政策上已開始出現政策合流的趨勢，
一方面強調創新體制的系統化改革，另一方面特別著重於在技術創新國
際化乃至於全球化趨勢下，吸引和連結外商的研發及技術資源。再加上，
日益頻繁的兩岸經貿互動，兩岸的產業科技競合議題將越來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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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近五年台商對大陸投資相關統計近五年台商對大陸投資相關統計近五年台商對大陸投資相關統計近五年台商對大陸投資相關統計 

年 

項目 
2001 2000 1999 1998 1997 

對大陸投資總金額 
(千美元) 

2,784,147 2,607,142 1,252,780 2,034,621 4,334,313 

對大陸投資總件數(件) 1,186 840 488 1,284 8,725 

赴大陸投資佔對外投資 
總金額比重(%) 

38.80 33.93 27.71 38.17 59.96 

電子電器業佔大陸投資 
金額比重(%) 

45.07 56.18 42.92 37.30 20.19 

電子電器業對大陸投資 
每案件平均金額(千美元) 

3,276.33 4,270.48 2,830.27 2,529.92 720.79 

註︰根據投審會資料計算 

 

2. 問題分析 

(1)台商在大陸投資朝大型化，資本，技術密集產業方向發展 

近年來，資訊電子產業已成為台灣對外及對大陸投資的主要產業。
而且，由於全球運籌的結構性調整和代工利潤壓縮對於成本掌控的嚴
格要求，已使得很多台商將一些在東南亞的生產據點轉往大陸。再
者，台商在大陸的投資由珠江三角洲向上延伸到長江三角洲，已呈現
投資規模大型化和產業集中在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現象。基本上，台灣
廠商一向擅長於沒有品牌和專業分工的國際代工業務，固然有彈性應
變的優點，然而一旦對外投資卻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帶動上、下游廠
商一起對外投資。對外投資可視為台灣廠商持續掌握國際品牌大廠訂
單的一種應變能力，但也引發了各界對於對外投資，尤其是對大陸投
資的利潤能否在台灣兌現和資金回流問題。但我們也必須體認到資金
回流不必然是以資金匯回為途徑，反而可能以貿易順差，移轉定價
(transfer pricing)等方式兌現對外投資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資訊電
子產業雖然被視為高科技產業，但是由於技術快速變遷，使產品價格
也快速下跌，因而會使過分依賴生產這些產業出口的廠商或國家面臨
貿易條件快速惡化的窘境。這是目前所常論及的微利時代背後的真正
意涵，再加上跨國企業目前趨向於要求代工廠採取大陸報價的方式，
因此戒急用忍政策對於約束廠商赴大陸投資所可能產生的實際效果
會越來越有限。面對這些趨勢，政府政策的重點可能要著重於如何避
免台商〝完全當地化(大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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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兩岸產業分工網絡化趨勢 

兩岸產業分工在全球性生產網絡形成過程中，已超越過去所強調的
水平，垂直分工原則，而日益複雜。圖一利用微笑曲線呈現台灣，大
陸，與國際品牌大廠之間的資訊硬體業跨國生產網絡分工趨勢。基本
上，過去討論兩岸產業分工大多著重於製造生產的分工，但是圖一則
顯示三者之間在整個產業價值鏈上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在
研發創新相關領域(含引導產品趨勢、產品研發、工廠試產與製程設
計、製程維護與驗證)三者各有其角色，故已形成創新網絡與創新分工
的現象。另一方面，大陸本身的市場潛力也牽動著三者之間在市場相
關領域的角色定位。因此，兩岸產業分工原則除了傳統所強調的產品
高低階和功能分工之外，還出現了就技術，區分前段與後段﹔就產
品，區分終端設備和系統產品，及區分國際與大陸市場等形式。而且，
台商當地化的程度越來越高，一般是以零配件的就地供應為主，但是
由於創新網絡的形成，部分台商在大陸已逐漸涉及到後段製程的驗
證﹑工程支援﹑和軟體開發等活動。廠商與政府政策若要避免台商完
全當地化，關鍵因素可能包括要掌握研發計畫的導入和整合能力，國
際品牌大廠的訂單的掌控權，以及財務調配與總部區位要以台灣為中
心。 

(3)大陸在研發創新之躍進潛能與跨國企業在大陸研發佈局 

大陸雖然已儼然有國際重要生產基地的基本格局，但是更重要的是
大陸在兩方面呈現著跳躍式進展的潛能。第一，大陸作為一個後進
者，在追趕中進國家與先進國有時效上快速挺進的優勢。第二大陸有
絕對量世界第一的科技人力，和在部分非漸進式技術領域可挾其龐大
的內需潛力去影響和建立難為人所輕忽的國際新產業標準或遊戲規
則(如第三代行動電話之 TD-SCDMA)。而且，我們根據大陸所彙整的
外商資料統計，世界 500 大跨國企業中，已有 62 家在大陸設有 148
個(廣義)研發機構或從事研發活動(詳見圖二)，這些研發機構大多成立
於 1997 年以後，主要集中在資訊科技(含電腦，通訊，軟體)，與汽車
領域。不過也有一些跨國企業在兩岸同時佈局研發活動，或針對兩岸
各自的區位優勢採取模組化分工形式。大陸學者的研究也指出，外商
在大陸研發著重於適應當地市場﹔就研發活動區分，則以應用研究為
主，並且有相當比例的基礎研究﹔但是卻與大陸本地的大學，科學院
所互動較密切，畢竟大陸的科研體系向來是以這些單位為主力。更重
要的是，北京的中關村已被學者和聯合國報告視為新興的開發中國家
外商研發中心匯集地，不過其活動重心較偏向於基礎研究與軟體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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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灣之本土研發創新與研發國際化 

研發創新已成為台灣產業升級的重要方向，政府也為此在「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推出了「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並標舉在
2008 年時，使研發佔國內生產毛額比重達 3%與使台灣在特殊領域成
為亞洲乃至於全球最好的研發創新基地兩大目標。我們的調查顯示在
外商眼中，台灣研發的優劣勢互現。主要優勢包括豐富的生產經驗與
管理技能，優秀且相對低廉的研發人才，和完整的中衛生產體系。而
且，有在台研發者，相對於沒有在台研發者，更認可台灣中衛體系的
重要性，但是外商普遍對於本土的產研/產學合作關係評價不高(詳見
圖三)。外商則普遍認為，台灣的研發劣勢在於研發人員國際視野和語
言能力不足，欠缺深厚的科學基礎，以致於難以支持進一步的技術開
發任務，和研發人力不足三大問題(詳見圖四)。事實上，根據投審會
的資料統計，電子業外商在 1996 至 1998 年間平均研發密度為 2.36%，
顯示他們在台已有相當程度的研發投資。但是從研發國際化的角度來
看，台灣應重視外商及本土廠商在台研發是否能在國際研發創新網絡
中具有區域性，乃至於全球性的統領能力(regional or global mandate)
之策略地位，而就吸引外商而言，台灣應發揮自己的優勢，突顯部分
台灣廠商可作為第一級供應商(first-tier supplier)的能力。事實上，部分
外商如 Nike 和 Dell 也是基於這種理由在台設立研發中心與供應商合
作。 

不過，國際創新研發計畫的目標之一，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
重達 3%的目標為高難度的挑戰。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的模擬，要達
成這個目標，在中央科技預算每年成長 10%的假設下，若未來 GDP
年成長率分別為 3%，4%，5%時，則民間研發支出成長率分別應達
9.78%，10.88%，和 11.98%，難度相當高(詳見表二)。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本地致力於提升研發創新能力之際，
已有部分台商在兩岸同時部署研發活動，表三根據產品和研發或技術
屬性兩大構面，彙整部分台商在兩岸研發佈局的相對重點。例如就產
品而言，台灣的研發活動大多比較傾向於週邊產品﹑針對國際市場產
品，和屬於發展階段產品﹔相對而言，大陸的研發可能較偏向於系統
級產品，針對大陸內需市場產品，和成熟階段產品。就研發或技術屬
性而言，這些台商在台灣的研發較重硬體，產品開發，和製程開發﹔
他們在大陸的研發則傾向於軟體，基礎研究，製程調整，製程認證與
工程支援。類似這樣的佈局相當程度反映出台灣與大陸在研發方面各
有其區位優勢，不見得要以彼漲我消的方式來解讀，但也意味著，我
們在探討兩岸產業分工時，應超越過去所強調的製造生產分工，而更
重視研發創新分工，甚至於整個產業價值鏈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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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跨國企業在大陸設研發機構家數之趨勢  

 

1
3

1
2

3

7

11 11

4

11

19

15

25

20

0

5

10

15

20

25

1986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設立年代

家 數

註：無資料廠商共 15 家



 6

圖三 外商眼中台灣之研發優勢  

 

圖四 外商眼中台灣之研發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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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表二表二表二    研發佔研發佔研發佔研發佔 GDP3%目標之模擬分析目標之模擬分析目標之模擬分析目標之模擬分析 

GDP 年成長率 

(條件) 

民間研發支出年成長率 

(模擬結果) 

5% 11.98% 

4% 10.88% 

3% 9.78% 

註︰假設政府研發支出年成長率為 12%。 

 

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部份台商在兩岸研發佈局相對重點部份台商在兩岸研發佈局相對重點部份台商在兩岸研發佈局相對重點部份台商在兩岸研發佈局相對重點   

  台灣 大陸 

產品 

類型 週邊產品 系統級產品 

市場 國際市場 大陸內需市場 

生命週期 發展階段 成熟階段 

研發或技術屬性 

軟、硬體 硬體 軟體 

研發流程 產品開發、製程開發 
基礎研究、 
製程調整、 

認證與工程支援 

 

3. 建議或解決方案 
(1) 正視 R&D 佔 GDP3%的高難度挑戰問題，而有積極作為 

前面的分析顯示，國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一大目標，R&D
佔 GDP 比重達 3%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政府應積極面對此
一問題。就國際經驗來看，芬蘭是國際上提升研發占 GDP 比
重相當成功的一個國家，芬蘭的研發密度由 1985 年的 1.5％快
速挺進到 1999 年 3.19％，與 2001 年的 3.59%，而且企業部門
研發支出比重達 72.9％。芬蘭政府為了提升全國的研發投資，
特地將部分的公營事業民營化收入，指定挹注為科技發展經
費，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國家創新體系的改革，主要的
作法包括補助民間企業研發活動、鼓勵創業投資、強化企業創
新網絡的連結、人才培訓與人才流動、與加強國際合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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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個制度設計的重點有二點：第一，強調創新網絡連結的重
要性：這不能被簡化成提供租稅誘因以促成正式的跨界合作，
反之係針對網絡互動過程的結構面因素尋求興利突破。 

第二、循管制鬆綁原則打破創新網絡環節的瓶頸，和建立
多元化的創新機制，以提高創新互動效率。而且其包含範圍甚
廣，從市場管制鬆綁以刺激新科技領域的發展、放寬對大學與
研究機構的限制以活化他們與產業界的互動關係、甚至於直接
激勵廠商與國外機構的產業科技交流等。尤其，要使創新機制
趨於多元化，台灣也應積極推動在歐美行之多年的研發有限責
任合夥制(R&D limited partnership)等制度。 

(2)在國際網絡架構下，檢視兩岸在研發創新的競合，以確立
台灣研發利基方向 

台灣的優勢應在於部分領域之次系統的商品化與創新能
力，尤其在一些高科技領域台灣本土廠商與國際大廠有相當密
切的網絡關係，可以作為第一級的供應商。這種供給面因素對
跨國企業海外研發重要性越來越高，也是台灣可以致力發揮的
優勢。台灣的劣勢可能是本土市場太小、缺乏較大型系統的整
合能力，以及產業創新的科學關連性弱。本土市場小，所以我
們的技術創新應要有借力大中華市場、區域市場、乃至於全球
市場的宏觀戰略。缺乏較大型系統的整合能力，則我們要建立
部分次系統技術能力的國際比較優勢，善用研發創新網絡之跨
國模組化分工模式。產業創新的科學關連性弱，則我們要強化
本土創新體系的改造。 

(3)採管制鬆綁和系統作為方式釋放大學之產業創新能量 

我們的調查顯示，外商對於台灣的產學合作關係，作為台
灣的研發優勢，評價並不高﹔並認為台灣研發一大劣勢是，欠
缺深厚的科學基礎，難以支持進一歩技術開發的任務。再者，
台灣在推動知識經濟時，一大政策主軸是知識產業化，而先進
國家就此特別強調活絡產學關係。例如，美國是以系統化的方
式，採取智財權下放、鼓勵學研機構對企業技術移轉、放寬學
研機構與產業界交流的管制、而促使這些機構研究人員往產業
界流動等多樣化方式，相當程度地消弭產、學、研三界的組織
藩籬。因此，自 1990 年代以來，美國學術機構的專利申請與
發明發表件數都呈逐年上升趨勢，而且這些專利申請與發明發
表也為美國學術機構帶來逐年增加的收益，以權利金的比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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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甚至於，儘管產學互動程度增加，美國大學的基礎研究比
重不減反增，其後一個原因是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與產業關聯
性相當高。所以，台灣未來在提升本土創新能量方面，應特別
著重於師法先進國家，採管制鬆綁和系統作為方式釋放大學之
產業創新能量。 

(4)吸引外商研發機構應重視其國際性策略地位，並合鼓勵其
與本土廠商，大學互動合作 

外商研發中心的組織位階越高，他們與地主國產業界及科
技圈的創新互動越頻繁。例如，一般將跨國企業的海外研發中
心依組織位階區分為技術移轉單位 (Technology Transfer 
Unit)、在地技術單位(Indigenous Technology Unit)、區域技術
單位 (Regional Technology Unit) 集團技術單位 (Corporate 
Technology Unit)、與全球技術單位(Global Technology Unit)。
隨著跨國企業研發國際化由技術移轉功能轉而強調技術搜尋
(Technology sourcing)，越高階的技術單位與當地產業界和學
術界間的互動會更趨頻繁。因此，台灣在吸引外商在台設立研
發中心時，政府的政策應特別著重於提供機制與誘因以強化外
商在台研發中心與本地產業及科技圈的交流合作，這意味著國
際創新研發基地計畫的相關政策應內外並重。 

(5)肯定廠商在大陸開創品牌的努力 

台灣的工業化成就可視為是以「代工經濟」為特色，部分
產業因應國際生產網絡的形成，已由純粹的製造業者，轉型為
整合型服務提供者(integrated service provider)，肩負著供應鏈
管理和設計服務等新的角色，但是台灣廠商仍受限於無法直接
掌控最終市場和擁有國際品牌。就建立品牌而言，歐美市場大
多已成熟格局已定，但是大陸卻提供了一個新興的市場開拓
地。由於掌控品牌或市場，有助於廠商去影響甚至於建立產業
遊戲規則，因此政府應肯定廠商在大陸開創品牌的努力。 

(6)軟體，數位內容等領域，應積極建立內需規模，再擴展國
際市場 

一般在討論產業創新或產業發展時，大多會強調台灣本土
市場太小的需求面限制，但是這樣的論點就一些產業而言可能
會有分析上的盲點。例如軟體、數位內容(乃至於觀光業)等領
域一大特色是開發的〝沉沒成本〞(sunk cost)高，但是生產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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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提供服務的邊際成本低，甚至於趨近於零。對這類產業，
政府可以利用刺激內需的方式，讓廠商可以分攤沉沒成本，再
進而開發國內及國際市場。目前政府雖然已宣示要發展軟體、
數位內容、乃至於觀光產業，但是實際預算卻面臨大幅縮水的
情況。然而若考慮這些產業沉沒成本高而邊際生產成本低的特
色，卻使得即使是台灣這麼小的市場規模，內需對於產業的發
展來講仍然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韓國目前在線上遊戲產業的蓬
勃發展，是在策略上善用線上遊戲產業具有沉沒成本高而邊際
生產成本低使內需市場重要性高的特色，並進而建立其在國際
的影響力。因此，政府也應積極就這些領域鎖定重要的殺手級
應用刺激內需，以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4. 討論題綱 

(1)建立台灣研發利基方向之分析架構 

基本上，由於製造乃至於創新能力的跨國分散化，台灣未
來產業的發展重點可能要更聚焦於利基領域。再者，國際創新
研發基地計畫一大目標是在特殊領域建立台灣成為亞洲乃至
於全球最好的研發基地之一，因此，特殊領域的界定相當重
要。而且，研發創新全球化意味著國際創新網絡不會侷限於投
資國與地主國間的「雙邊關係」，反而可能因為網絡互動而形
成了較複雜的「複邊關係」。所以，台灣在選擇特殊領域時，
可能要考慮跨國企業、台灣、與大陸間的研發創新互動關係。
同時，我們也建議下面的構面以作為建立篩選台灣研發利基方
向之分析架構基礎。第一、技術進程︰可區分為躍進式與漸進
式。第二、產品特性︰可區分為可模組化和不可模組化。第三、
創新成本︰考慮沉沒成本與生產邊際成本的高低。第四、產業
競爭︰可區分為以成本競爭為主和以非成本競爭為主。第五、
產業發展模式︰可區分為以製造為主和可整合製造與服務。利
用這一些構面，我們可以檢視跨國企業、台灣、與大陸的各自
優劣勢，以進一步篩選台灣可以發展的特殊領域。 

(2)以矯正系統失靈方式，活絡產學關係 

前面的分析確立了活絡產學關係的重要性，但是重要的是
先進國家在這一方面的作為是以矯正系統失靈，而非只是傳統
所強調的市場失靈，為出發點。質言之，系統失靈理論是用以
解釋一經濟創新能量不足的基本架構，主要歸因於缺乏制度與
經濟誘因之間的整合，使得技術進步受到限制。系統失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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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創新是個別廠商獨立決策的觀點，而強調組織（廠商、研
發機構、大學和創投業者）之間相互影響對於廠商創新的能量
和意願作了更多元的思考。就先進國家的政策相對照，他們的
促進產學關係政策的確是循著系統失靈的概念加以設計，表四
以網絡失靈和制度失靈來區分先進國家的主要相關政策。其
中，目前已廣為國際採用的智財權下放制度為矯正網絡失靈的
代表性政策，以使政府出資研究計畫所產生的智財權能更有效
地應用與流通。大學跨領域產業研究中心之設立則在促進各技
術領域及產學間的技術交流。另外，產學關係基本規範之建
立、產學關係中文化、管理與目標定位等問題之協調、和產學
人才交流與流動計畫等政策也有矯正網絡失靈的功效。就制度
失靈而言，先進國家的政策推動重點則在於建立產學兩界之組
織與個人參與產學合作之有效誘因體系。分權式之大學體系和
要求大學廣設技術移轉辦公室則在建立大學從事產學合作的
基本誘因和機制。學術研究計畫評審規範之改變，轉而重視產
業利害關係人的參與和產業關聯性，則在導引部分大學的研究
使其更具有產業創新的潛力。產學關係涉及到人員，所以制度
的設計也需顧及到個人的誘因，而先進國家則特別強調大學教
職員績效評鑑標準之改變，不再以學術卓越為唯一的標準，而
將產學合作的表現列入績效評比的一部份。甚且，研究生與
non-tenure 教員權益之平衡考量也是個人誘因部分的一個環
節。相對而言，台灣目前固然已建立了智財權下放(但重硬輕
軟)和鼓勵學校設立技轉辦公室等制度，但是，對照先進國家
已實施的政策，台灣仍有相當多的地方有待改革。 

(3)產業升級條例強化對開創國際（含大陸）品牌的獎勵，且
不以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為限 

在台灣產業製造成本優勢流失之際，部份高科技與傳統產
業廠商一方面加強研發創新，另一方面由過去的純粹製造生產
者轉型為整合服務提供者。這固然契合產業知識化的理念，但
是台灣國際經濟活動一個有待突破的關鍵問題是缺乏品牌和
直接掌握最終市場的能力。由於先進國家的市場已相當成熟，
台灣應善加利用大陸市場的發展潛力，積極開創品牌。過去產
業升級條例提供廠商開創國際品牌的租稅獎勵，但是由於使用
者少，目前似乎已不再提供或強調。而且，更重要的是，產業
升級條例只適用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忽略了很多傳統產業也
有產業升級或產業知識化的空間。尤其，一些傳統產業可利用
文化和血緣上的優勢，積極在大陸建立品牌，例如速食麵的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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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再者，提供租稅優惠誘因，應可相當程度避免有志於在
大陸開創品牌的台商完全當地化。因此，產業升級條例應強化
對開創國際（含大陸）品牌的獎勵，且不以新興重要策略性產
業為限。 

 

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先進國家促進產學關係政策之系統失靈分類先進國家促進產學關係政策之系統失靈分類先進國家促進產學關係政策之系統失靈分類先進國家促進產學關係政策之系統失靈分類 

 
網絡失靈網絡失靈網絡失靈網絡失靈    制度失靈制度失靈制度失靈制度失靈    

‧智財權下放 ‧分權式之大學體系 
‧大學跨領域產業研究中心之設
立 

‧學術研究計畫評審規範之改變 

‧產學關係基本規範之建立 ‧大學廣設技術移轉辦公室 
‧產學關係中文化、管理與目標

定位等問題之協調 

‧產學人才交流與流動計畫 

‧大學教職員績效評鑑標準之改
變 

‧研究生與 non-tenure 教員權益
之平衡考量 

 
 


